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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建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議事規則

第 1條 宗旨

為進一步規範本公司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促使監事和監事會有效地履行監督

職責，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制訂本規則。

第 2條 監事會組成

監事會由五名監事組成，監事會設主席一人。

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低於三分

之一。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工會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

選舉產生。

第 3條 監事會職權

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應當對董事會編制的公司定期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書面審核意見；

（二）檢查公司財務；

（三）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

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出解任的建議；

（四）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行為侵害公司的合法權利時，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予以糾正；

（五）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在董事會不履行《公司法》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會職責

時召集和主持股東會；

（六）核對董事會擬提交股東會的財務報告、營業報告和利潤分配方案等財務資料，發

現疑問的，可以公司名義委託註冊會計師、執業審計師幫助複審；

（七）向股東會提出提案；

（八）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訟；

（九）發現公司經營情況異常，可以進行調查；必要時，可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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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協助其工作，費用由公司承擔；

（十）可以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交執行職務的報告；

（十一）可以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

（十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

第 4條 監事會辦公室

監事會設監事會辦公室，處理監事會日常事務。監事會辦公室負責人，保管監事會印章。

監事會主席可以要求公司證券事務代表或者其他人員協助其處理監事會日常事務。

第 5條 監事會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

監事會會議分為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

監事會定期會議應當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監事可以提議召開臨時監事會會議。

第 6條 定期會議的提案

在發出召開監事會定期會議的通知之前，監事會辦公室應當向全體監事徵集會議提案。

在徵集提案和徵求意見時，監事會辦公室應當說明監事會重在對公司規範運作和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職務行為的監督而非公司經營管理的決策。

第 7條 臨時會議的提議程序

監事提議召開監事會臨時會議的，應當通過監事會辦公室或者直接向監事會主席提交經

提議監事簽字的書面提議。書面提議中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提議監事的姓名；

（二）提議理由或者提議所基於的客觀事由；

（三）提議會議召開的時間或者時限、地點和方式；

（四）明確和具體的提案；

（五）提議監事的聯繫方式和提議日期等。

在監事會辦公室或者監事會主席收到監事的書面提議後三日內，監事會辦公室應當發出

召開監事會臨時會議的通知。

監事會辦公室怠於發出會議通知的，提議監事應當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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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條 會議的召集和主持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召集和主持；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

二分之一以上監事共同推舉一名監事召集和主持。

第 9條 會議通知

召開監事會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監事會辦公室應當分別提前十日和七日將蓋有監事會

印章的書面會議通知，通過專人送達、傳真方式，提交全體監事。

情況緊急，需要儘快召開監事會臨時會議的，可以隨時通過電話或者其他口頭方式發出

會議通知，但召集人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

第 10條 會議通知的內容

監事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舉行會議的日期、地點和會議期限；

(二)會議召開的方式；

(三)事由及議題；

(四)供監事在瞭解情況的基礎上作出決議所必需的會議文件；

(五)發出通知的日期。

第 11條 會議召開方式

監事會會議以現場召開為原則。必要時，在保障監事充分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可以運用

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採用通訊方式進行並作出決議。

非以現場方式召開的，出席會議的監事人數應根據視頻上出現的監事，或通過電話會議

表達意見的監事，或在規定期限內實際收到的以傳真發送的有效的表決票計算。

第 12條 會議的召開

監事會會議應由二分之一以上的監事出席方可舉行。相關監事拒不出席或者怠於出席會

議導致無法滿足會議召開的最低人數要求的，其他監事應當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

董事會秘書和證券事務代表應當列席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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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 會議審議程序

會議主持人應當提請與會監事對各項提案發表明確的意見。

會議主持人應當根據監事的提議，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公司其他員工或者相關中

介機構業務人員到會接受質詢。

第 14條 監事會決議

監事會會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以書面方式進行。採用通訊方式進行表決的，每一議

案的表決票由與會監事簽署後，可先以傳真方式傳至監事會辦公室，並在監事會結束後

七日內將簽署的表決票原件寄達監事會辦公室。

監事的表決意向分為同意、反對和棄權。與會監事應當從上述意向中選擇其一，未做選

擇或者對同一提案同時選擇兩個以上意向的，會議主持人應當要求該監事重新選擇，拒

不重新選擇的，視為棄權；中途離開會場不回而未做選擇的，視為棄權。

監事會形成決議應當全體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第 15條 會議錄音

召開監事會會議，可以視需要進行全程錄音。

第 16條 會議記錄

監事會辦公室工作人員應當對現場會議做好記錄。會議記錄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會議屆次和召開的時間、地點、方式；

（二）會議通知的發出情況；

（三）會議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會議出席情況；

（五）會議審議的提案、每位監事對有關事項的發言要點和主要意見、對提案的表決意

向；

（六）每項提案的表決方式和表決結果（說明具體的同意、反對、棄權票數）；

（七）與會監事認為應當記載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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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通訊方式召開的監事會會議，監事會辦公室應當參照上述規定，整理會議記錄。

第 17條 監事簽字

與會監事應當對會議記錄進行簽字確認。監事對會議記錄有不同意見的，可以在簽字時

作出書面說明。有不同意見的監事應先將異議製作成書面檔提交給公司法定代表人。如

有必要，隨後應當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在例外情況下，也可以發表公開聲明。任何公

開聲明均應於公告之前送達公司法定代表人。

監事既不按前款規定進行簽字確認，又不在收到有關文件後 7日內對其不同意見作出書

面說明或者向監管部門報告、發表公開聲明的，視為完全同意會議記錄的內容。

第 18條 決議公告

監事會決議公告事宜，由董事會秘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

辦理。

第 19條 決議的執行

監事應當督促有關人員落實監事會決議。監事會主席應當在以後的監事會會議上通報已

經形成的決議的執行情況。

第 20條 語言

所有的會議通知、提案、決議、監事會會議記錄,根據該次監事會會議應在會後向監管機

關申報需遞交的文件,以及被多數監事認為必需的任何其他文件，以中文製作、遞交及簽

署。若監事要求提供上述文件的英文文本，則公司應該提供英文文本文件。

第 21條 會議檔案的保存

監事會會議檔案，包括會議通知和會議材料、會議簽到簿、會議錄音資料、表決票、經

與會監事簽字確認的會議記錄、決議公告等，由監事會主席指定專人負責保管。

監事會會議資料的保存期限為十年。

第 22條 附則

本規則未盡事宜，參照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有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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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規則中，“以上”、“不低於”包括本數。

本規則由監事會制訂報股東會批准後生效，修改時亦同。

本規則由監事會解釋。


